
出国留学服务(二签)协议书 
 

协议号：加拿大2004R___________ 
 

甲方：北京紫铭文化交流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市东城区新中街乙 12号紫铭大厦 
电话：010-64176280、6281                           传真：010-64160209 

 
乙方:：              先生/小姐      监护人：                  先生/女士 

住址:                                住址: 
电话:                                电话: 
手机:                                手机 : 
 

甲、乙双方为明确责任和义务，经协商，达成如下协议： 
甲方同意按照以下协议接受乙方委托，协助其办理赴下述学校之留学事宜。 
乙方同意按照以下协议委托甲方，协助其办理赴下述学校之留学事宜。 
 
已申请学校名称  中文＿＿＿＿＿＿＿＿＿    英文＿＿＿＿＿＿＿＿＿＿＿＿＿＿ 
学校性质     公立或私立＿＿＿＿＿＿＿＿＿＿＿＿ 
有无使馆认证   有或无＿＿＿＿＿ 
 
本次申请学校名称  中文＿＿＿＿＿＿＿＿＿  英文＿＿＿＿＿＿＿＿＿＿＿＿＿＿ 
学校性质     公立或私立＿＿＿＿＿＿＿＿＿＿＿＿ 
有无使馆认证   有或无＿＿＿＿＿ 
 
一、 甲方责任 

1． 甲方应本着诚实信用原则，向乙方提供咨询服务，并根据乙方意愿另行推荐留学专业和学
校，甲方保证所推荐学校必须是公立学校或有使馆认证的私立学校； 

2． 甲方在签定本协议___天内，应安排专业顾问为乙方的拒签文件分析评估，并提供给乙方重
新办理学生签证所需材料清单； 

3． 乙方按学校规定缴清相应费用时，甲方有责任要求校方及时向乙方发放录取通知书； 
4． 在取得校方签发的入学通知后，甲方应及时代理乙方申办加拿大入境签证（以下简称签证）
事宜；若加拿大使领馆需要乙方面试，甲方有责任对乙方进行免费面试培训； 

5． 在乙方取得签证后，甲方负责安排乙方到加拿大的机票、行程、接机、住宿及到学校报到
等事宜，所发生费用由乙方承担，不包含在本合同收费之内。 

 
二、 乙方责任 

1． 乙方委托甲方协助其办理赴加拿大留学事宜，按照甲方的要求如实提供正确全面的签证所
需材料，并按要求正确填写各种申请签证表格； 

2． 根据本协议的约定向甲方按期、如数交纳相关费用； 
3． 乙方应按照甲方要求如期进行各项准备工作； 
4． 乙方应如实向甲方提供曾经提交给加拿大驻北京大使馆的与申请签证有关的全部材料（被
使馆收走的材料乙方应提供复印件）。 

5． 乙方应理解曾经被加拿大驻北京大使馆拒签历史，会对再次申请留学签证的成功产生影响。 
6． 乙方一旦选定学校，特别是在接到学校的入学通知书之后，未经甲方同意不得随意变更学
校。倘若乙方坚持更换学校或专业，由此引起的一切费用及损失（若有）概由乙方或其国



内监护人负担； 
7． 在申办签证过程中，乙方个人与父母（或其它监护人的家庭、就学、职业、通讯、居住、
健康等状况发生重大变化时，应立即通知甲方，否则由于此类原因造成签证延误、失败及

其它无法预见的损失，概由乙方承担； 
8． 乙方自行办理与留学有关的各种公证、申领护照、联系体检、翻译文件等事宜。 

 
三、 各项费用及其支付期限 

1． 乙方向甲方交纳代理服务费共计人民币 16,000元及使馆签证费人民币 700元： 
⑴．乙方于签订本协议的同时向甲方支付拒签文件分析费 2000元； 
⑵．乙方如需转换学校，必须向甲方另行支付学校申请服务费 2500元； 
⑶．乙方于收到所申请学校的录取通知书时向甲方支付第一笔签证服务费人民币 2500 元 
及使馆签证费人民币 700元； 

⑷．乙方于收到加拿大使馆签证时向甲方支付第二笔签证服务费人民币 9,000元。 
 

四、 退费原则 
1． 乙方获甲方评估分析后，如决定放弃申请，已缴交的拒签文件分析费 2000元不予退回。 
2． 若乙方没有得到学校录取通知书，甲方退还乙方之前缴纳的学校申请服务费 2500元； 
3． 若乙方签证失败，甲方在核实之后，除不再向乙方收取第二笔签证服务费外，退回第一笔
签证服务费人民币 2500元。学校申请服务费、使馆签证费及拒签文件分析费不予退回。 

 
五、 违约责任 
1． 在申请中，乙方如提供虚假材料，视为违约，由此而未能达到留学目的，且造成 
损失及责任者，全部由乙方或其国内监护人承担； 

2． 除签证失败以外的任何原因，乙方不得中途退出，终止协议。否则所造成的损失 
由乙方或其国内监护人承担； 

3． 如乙方违反学校的规定和所在国的法规造成损失及责任者，由乙方或其国内监护  
人承担； 

4． 如甲方对乙方针对留学事宜有欺骗行为，乙方有权要求甲方退还其所交全部费用，   
并终止本协议； 

5． 如乙方违反本协议之条款，甲方有权终止本协议，并扣留乙方所交之款项。 
六、 特别说明 

1．乙方向甲方所交款项，应直接交往甲方公司（紫铭大厦 206室）财务人员并

由财务人员当面开具收据或汇至甲方账户（北京紫铭文化交流有限公司 开户

行：中国民生银行北京工体北路支行 账号：2210201062524 交换号：759 行

号：87207），凡没有甲方收据者或持没有盖甲方合同专用章的合同，甲方概

不负责。乙方在获得签证后到公司财务部换取正规发票。 

2． 学校对乙方的承诺（包括该校的收费标准、教学内容等），应以校方书面通知
为准。 

七、本协议一式二份，具有同等效力，自双方签定之日起生效。签证获得十日后，本协议自行终止。 
 
甲方：北京紫铭文化交流有限公司 
甲方代表签字：                                    年        月       日 
 
 
 
乙方或其国内监护人签字：                          年        月       日 


